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人福06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

	承辦單位
	人事單位

	作業程序說明
	一、知有慰問情事通知當事人提出申請。
二、由當事人或遺族填寫申請表並檢附證明文件。

三、人事單位審核。

四、會計單位會核。
五、校長或授權人事主管核定。
六、會計單位開立付款憑單向花蓮縣政府支付科請撥款。
七、縣府撥款由出納單位轉發。

	控制重點
	1、 發給標準：

(一)受傷慰問金：

1. 傷勢嚴重住院急救有生命危險或失能之虞者 20 萬元。

2. 傷勢嚴重連續住院 30 日以上者 8 萬元。

3. 連續住院 14 日以上未滿 30 日者 6 萬元。

4. 連續住院未滿 14 日者 2 萬元。

5. 未住院而須治療 7 次以上者 1 萬元。

6. 未住院而須治療 4 次至 6 次者 6,000 元。

7. 未住院而須治療 3 次以下者 3,000 元。

8. 前七目如係因執行危險職務所致者，依前開標準加 30% 發給。

(二) 失能慰問金：

1. 全失能者，發給新臺幣600萬元；半失能者，發給新臺幣300萬元；部分失能者，發給新臺幣160萬元。
2. 因執行危險職務所致全失能者，發給新臺幣1,000萬元；半失能者，發給新臺幣600萬元；部分失能者，發給新臺幣320萬元。
(三)死亡慰問金：

1. 死亡者，發給其遺族新臺幣600萬元。
2. 因執行危險職務所致死亡者，發給其遺族新臺幣1,000萬元。

2、 前項所定慰問金，公務人員有故意情事者，不發給；有重大過失情事者，減發30%；其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認定，由核定權責機關學校依事實調查或依有關機關之鑑定報告辦理。
3、 申請期限：發生意外致受傷、失能或死亡應發給之慰問金請求權，自得申請之日起，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4、 第一項所稱危險職務，指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於使用器具操作、製作、修繕，或從事災害搶救、交通運輸、傳染病防治等存有較高傷亡或染病風險工作，且依通常客觀之標準，比一般職務更具受傷、失能、死亡之危險者。
5、 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失能等級，準用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認定之。
五、本辦法中華民國113年1月12日修正施行前，已符合發生時發給慰問金條件，尚未申請或已受理申請尚未核定發給之案件，依113年1月12日修正後之發給標準辦理。
六、應備表件：
(一)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申請表。
(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失能或死亡證明書。
(三)相關證明文件：

1. 受傷慰問金應包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2. 失能慰問金應包括「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失能證明書」（由服務機關學校出具）、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之失能等級證明書（含造成永久失能原因）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3. 死亡慰問金應包括「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死亡證明書」（由服務機關出具）、「死亡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七、注意事項：
(一)意外指非由疾病引起之突發性的外來事故。
(二)慰問金發給，需與執行職務時所發生之意外，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為限。
(三)本辦法所定慰問金，公務人員有故意情事者，不發給；有重大過失情事者，減發30%。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認定，由核定權責機關學校依事實調查或依有關機關之鑑定報告辦理。

(四)失能等級，準用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認定之。
(五)公務人員或其遺族依本辦法申請慰問金時，因同一事由，依本辦法、其他法令規定發給或衍生之下列各款給付，應予抵充。本辦法發給之慰問金高於下列其他各款合併之給付總額者，僅發給其差額；低於或等於者，不再發給：。

(六)警察、消防機關列警察官人員（遺族）另依「警察人員因公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規定辦理。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保障法。

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

	使用表單
	1、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申請表。
2、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報銷清冊。


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作業流程圖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補助作業

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作業
	
	
	
	
	
	

	(一)是否符合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對象及發放標準。
	
	
	
	
	
	

	(二)請求權時效，是否依規定辦理。
	
	
	
	
	
	

	(三)領受死亡慰問金之遺族，其領受順序及領受方式等，是否依規定辦理。
	
	
	
	
	
	

	(四)是否依規定，於因同一事由依本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發給或衍生之各項給付，應予抵充，僅發給其差額。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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